学业警告告知书
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同学：
经统计，你上学期的不及格课程学分已达到    分/各学期不及格课程学分累计达到    分。根据我校《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四十条：经补考后，每单学期不及格课程学分达到12学分及以上的或各学期不及格课程学分累计达到20学分及以上的学生，给予学业警告。每单学期不及格课程学分达到16学分及以上或各学期不及格课程学分累计达到30学分及以上的，予以退学。
特此告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